
彰化縣馬興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

則 

 

 
 

一、凡本校在籍學生，悉依本規則辦理請假。 

二、未依本辦法完成請假手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計。 

三、凡連續曠課三天以上者，將依規定提報為中途輟學學生，列入復學輔導對象。

四、請假種類及限制 

（一）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必須在就學時間內辦理之情事，須事前

提出申請始得請事假，但不得損害學生就學權益。合理事假參考如下: 

1.​ 學生個人事件為與學習相關、權益維護或其他特殊及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 
 

就學之情況。 
 

2.​ 家庭重要事件為考量學生就學權益後，仍需學生配合之情況。 
 

3.​ 如遇學校重要活動、考試日期，學生請病假或喪假，不論請假天數，均

需填寫請假單。 

4.​ 除以上所列情形，學校得視實際需要酌以評估，並決定是否准假；若有

特殊情形，學校可召開個別會議與家長協商並取得共識。 

（二）病假：學生因病或意外傷害，必須在家休養或住院治療者，得請病假。 

（三）喪假：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繼父母、兄弟姐妹過世，得

請喪假。 

(四) 娩假：學生懷孕，其待產與生產期間，應專案彈性處理，不得以曠課論。 

 

五、請假程序 

1、 學生未能到校，除已請假者外，家長應以電話於當日上午 8：30 前向導師

請假，或致電學校04－ 7526247，由轉告導師。 

2、若需請假三日以上，請事先填寫請假單並經家長簽名，同時給導師和相關單 
 

位核章，准假後將請假單分別交給導師及訓導組留存，完成請假手續。 

(1)​ 三日以上之事假，學生應於請假日一週前填寫書面申請並核章， 再交



給導師，完成請假手續。 



  3.完成請假手續後，請假單一份送交訓導組留存。 
六、請假流程： 

填寫請假單(家長簽名) →級任老師蓋章 →訓導組蓋章 →教導主任蓋章 

→校長蓋章 →交給導師和訓導組留存。 

七、學生請假一律使用統一格式之請假單 

八、若學生有特殊狀況(如：重大疾病、懷孕……)需不定期請假，可參照附件二。

九、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一 
級任老師留存 

 彰化縣馬興國小學生請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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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人 

班級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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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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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日期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合計  日（時）  

申請人 級任導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轉交訓導組留存 
 國小學生請假單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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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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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日期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合計  日（時）  

申請人 級任導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彰化縣馬興國民小學學生特殊狀況請假規範 

一、學生懷孕事件注意事項： 

1、 教育部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十一條之規定，並提供學校面對學生之懷孕事件之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2、 預防及處理學生懷孕事件，秉持多元、包容之精神，積極維護學生基本人權

， 保障學生受教權。處理過程中應嚴守專業倫理，尊重隱私，採取必要之

保密措施。同時應統整社會資源與經費，以維護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之權益

，提供最大協助。 

3、 運用各類教學活動教導學生預防懷孕事件，並積極營造多元、同理、包

容、友善、平等及無歧視之校園文化。 

4、 彈性處理學生出缺勤紀錄、補考與補救教學等學籍與課程問題。 

5、 各級學校應依相關法規，對懷孕學生之成績考查或評量，以「特殊事故」

方式處理。 

6、 視學生需要，結合相關資源，提供懷孕學生多元適性教育，其內容應包含

補救教學：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程。 

二、學生重大疾病事件注意事項： 

1、 預防及處理學生重大疾病事件，秉持多元、包容之精神，積極維護學生基本

人權，保障學生受教權。處理過程中應嚴守專業倫理，尊重隱私，採取必

要之保密措施。同時應統整社會資源與經費，以維護患有重大疾病學生之

權益， 提供最大協助。 

2、 運用各類教學活動教導學生維護自身健康，並積極營造多元、同理、包

容、友善、平等及無歧視之校園文化。 

3、 彈性處理學生出缺勤紀錄、補考與補救教學等學籍與課程問題。 

4、 各級學校應依相關法規，對重大疾病學生之成績考查或評量，以「特殊事

故」方式處理。 

5、 視學生需要，結合相關資源，提供重大疾病學生多元適性教育，其內容應

包含補救教學：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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